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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及其法律意蕴 
 

韩永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摘要：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概念呈现泛化的趋势，以“食品安全”涵盖“食品质量”不利于构建科学、高效的国

内和国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为扭转这一泛化趋势，我们需平衡食品安全中的科学和价值观因素，以风险为

切入点，以科学为基础界定食品安全。同时，我们需谨慎对待与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密切相关的两个争议性问

题：生产过程与生产方法(PPM)和动物福利，主张只有对最终食品的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 PPM和动物

福利贸易措施才应纳入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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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 2009年 6月 1

日起生效。在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该

法的出台无疑是回应现实的立法之举，意义重大，但

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该法对食品安全的法律界定。“概念
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

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

考法律问题[1]。”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是构建和完善食品
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石，决定着食品安全立法的现实执

行力和发展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
品安全”的界定存在泛化的趋势，其背后的法律意蕴不
容忽视。 
 
一、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趋势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进入我国立法和学术

研究领域基本上是 2000年之后的事情。我国现有的法
规和学术文献对食品安全的概念表述不尽一致，但基

本属于一种模式：以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作

为结果性标准，以食品安全来统领食品卫生、食品质

量、食品营养等相关概念。2006年施行的《国家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
中不应包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

物质或不安全因素，不可导致消费者急性、慢性中毒 

或感染疾病，不能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隐

患。食品安全的范围：包括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

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本预案涉及到的食品安全主要

是指食品质量卫生安全。”而 2009年生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99条则规定：食品安全，指
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

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相较于《国

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该定义表述

简洁但特别强调了“营养要求”，这恐怕与该法颁布之
前发生的“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密切相关。学者给出
的食品安全定义似乎更为宽泛。有学者给出的定义扩

展了食品安全的外延，将环境保护纳入食品安全需考

量的因素。“食品安全在当今时代的定义至少还应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食品的生产、加工、贮运和消

费过程应对环境具有友好性；食品被不同肤色、职业、

年龄和性别的人群按规定正常食用后，不会对身体产

生损害；衡量食品的安全性指标应有明确的计量或感

观等方面的国际通用标准范围值。”[2]“广义的食品安
全概念是持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环境生

态质量，使人类社会可以持续、长久地存在与发展。

包括卫生安全、质量安全、数量安全、营养安全、生

物安全、可持续性安全六大要素。”[3]总体而言，目前

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的定义代表了广义的食品安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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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且外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食品安全的概念决定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调整

范围和张力，立法者和学者的初衷无非是想提升食品

安全法的基本法地位，拟将食品安全法作为一揽子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利器。如学者张守文指出，确立“食
品安全”的法律概念，并以此种概念涵盖“食品卫生” 
“食品质量” “食品营养”等概念，对于建立一部统一、
权威的《食品安全法》，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但问题是：是否与食品相关的问题都属于食品安全问

题? 是否食品安全的界定越宽泛意味着食品安全法律
的效率将越高?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实际上，食品安
全的概念不能涵盖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食品营养。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 
食品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大于食品安全，二者是属

种关系。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在国际标准
ISO9000-2000中的定义，质量是指产品所有相关特性
符合用户需求的程度。即某种产品的“特性”满足“用户
要求”的程度越高，其质量就越好，反之则认为产品的
质量差。质量特性通常被分为以下五类：技术方面的

特性、心理方面的特性、时间方面的特性、安全方面

的特性和社会方面的特性。为了在实践中对质量进行

客观测量和评价，必须先将产品的质量特性转化成标

准，符合某一特定标准，即可认为是质量合格，否则

就判定为不合格。质量的概念应同样适用于对食品质

量的界定。为了客观地对食品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价，

在制定食品质量标准时，一般将质量指标具体化为三

大类性状：安全性状、营养性状和外观性状。所以就

客观方面而言，食品安全仅是食品质量所具有的安全

性状。食品质量还有其主观方面——满足消费者的偏

好。“食品质量涵盖了食品营销、消费者行为研究、科
学和营养、食品开发和质量保障，旨在使食品的质量

与消费者的偏好相符。”[4]因此，食品质量的外延还可

能包含关于标识、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及其他伦理性

方面的要求。此外，食品安全是不可协商的刚性要求，

而食品质量是可以协商的弹性要求。食品的安全性(至
少不对人体造成损害)是各国消费者对食品共同性的
刚性要求，但因收入水平、价值观等差异，各国消费

者对食品质量的接受度和容忍度却不相同。严格区分

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法律意义在于：就食品安全的

国内监管而言，如将食品质量的全部要素均纳入食品

安全法的规制范围将不利于执法的统一性，使监管机

构对风险的控制难以区分轻重缓急，造成监管效率低

下；就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而言，食品安全是各

国消费者共同性的刚性要求，相应的国际法律规则可

具有强制性。食品质量具有可协商性，有关食品质量

的国际法律规则应赋予各国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度。

另外，因食品质量要求具有很强的市场区分作用，在

食品国际贸易中更易被进口国滥用为技术贸易壁垒。

从这个角度而言，严格区分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抑

制国内食品质量法规对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过度

渗透，也有利于减轻食品安全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性冲

突和障碍。 
 

二、相关的两大争议 
 
食品安全概念的泛化具有重要的法律意蕴。它不

仅影响国内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和效率，还与食品国

际贸易密切相关。在食品国际贸易领域，目前出现了

与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相关的两个争议性问题：一

是各国政府可否基于食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实施

贸易措施? 二是各国政府可否基于国内的动物福利法
规实施贸易措施? 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食
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的发展趋向。 

(一) 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以下简称 PPM)，可以说是国际贸易史上最
有争议的词组之一。它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已为 WTO
贸易体制所承认，出现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定》《贸易技术壁垒协定》、金枪鱼—海豚案和海虾
—海龟案的报告中。但上述文件并未对 PPM的概念做
出明确界定，PPM 的法律定位仍处于变动和发展之

中。我国学者在已有的研究中基本上把它界定为 PPM
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按其功能可分为产品本身的标准

和生产过程、生产方法标准，后者即 PPM。PPM标准
是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符合特定的环境要

求，比如，在生产中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量符合

一定的标准、采用先进的清洁技术、以可持续的方式

管理林地、以无害于其他生物的方式猎捕动物等。”[5]

有学者还专门论述了WTO体制下的单边 PPM环境措
施。[6]但实际上，PPM的外延更为宽泛，至少还包括
转基因生物技术、标识要求、动物福利、社会福利(如
不使用童工生产)等旨在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其他质量
性要求。在本文中，我们所要关注的是 PPM贸易措施，
尤其是与食品有关的 PPM贸易措施。笔者将 PPM贸
易措施定义为：一国政府基于产品的生产方法或生产

过程中的某些特征而制定实施的管理法规。当进口产

品的 PPM不符合相应的管理法规时，这些产品的国际
贸易就会受到禁止、限制、区别性对待等不利影响。 

1. GATT/WTO体制下有关 PPM贸易措施的法律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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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规则体系下，有关 PPM贸易措施的法律
问题主要为：一是 WTO 有关规则是否允许成员方以
进口产品的 PPM为依据而禁止、限制或区别对待最终
产品相同的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二是 WTO 有关规
则是否区分与产品特性有关的 PPM 贸易措施和与产

品特性无关的 PPM贸易措施。目前来看，上述两个问
题的答案均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法律问题需结合 GATT/WTO 体制下与

PPM 贸易措施有关的案件来分析。第一个和 PPM 贸
易措施有关的案件是 1991年的金枪鱼−海豚 I案。在
该案中，美国根据其《海生哺乳动物保护法》，要求

向美国出口金枪鱼的国家需证明其渔船对海豚的平均

附带捕获率没有超出同期美国渔船平均捕获率的 1.25
倍，以保护被外国捕获金枪鱼时所威胁的海豚。墨西

哥认为美国据此禁止从该国进口金枪鱼的行为不符合

GATT第 3条第 11条和第 13条。美国则辩称其禁止
进口措施符合 GATT 第 3 条规定或者属于 GATT 第
20条(b)款和(g)款规定的例外范围。专家组裁定 GATT
第 3 条“只管辖适用于产品本身的措施”，美国的措施
不在该条的范围内是因为金枪鱼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

法“不可能影响作为产品的金枪鱼”。专家组进一步指
出，美国的贸易措施不是规范金枪鱼本身，而是规范

捕获这一产品的方式，不符合 GATT 第 3 条关于“相
同产品”的规定。最终专家组裁定美国的贸易措施违反
了 GATT第 3条第 4款或第 11条，并且该措施不属
于 GATT第 20条(b)款和(g)款规定的例外范围。金枪
鱼—海豚 I 案被认为是首个适用“产品−过程区分准
则”(product-process doctrine)的案例。[7](187)这个准则的

作用在于：如一国政府基于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

产方法而对该进口产品实施不利的税收或管理法规等

贸易措施，则认为上述措施违反 GATT规则。在随后
的与 PPM 贸易措施有关的案件中“产品−过程区分准
则”得到了明确的适用。但在 1998 年的海虾−海龟案
中，WTO在 PPM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发生了转变。该
案的事实与金枪鱼−海豚 I 案如出一辙。美国根据其
《濒危物种法》第 609条的规定，禁止所有未使用 TED
海龟隔离器的国家或地区捕获的海虾及虾类产品进入

美国市场。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四国

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上诉机构在分析了
该案例和美国《濒危物种法》第 609条后，推翻了专
家组报告中关于美国第 609条不属于GATT1994第 20
条所允许的例外的认定，认为第 609 条款是
GATT1994第 20条(g)项意义上的保护“可用竭天然资
源”的一种措施。尽管最后上诉机构认定第 609条是以
不合理、武断的方式实施而不予支持，但该案确认了

美国实施的 PPM措施符合 GATT1994第 20条的例外
规定。虽然海虾−海龟案的裁决不意味着确立了 PPM
贸易措施在 WTO 规则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也不足以
威胁“产品-过程区分准则”的地位，但“‘产品−过程区
分准则’一直是环保组织和其他利益集团最想改变的
GATT/WTO 法律规则之一。”[7](181)可以预见，在以多

边谈判方式达成明确的协议前，关于 PPM的贸易措施
仍将是国际贸易争端的导火索。 
第二个法律问题需结合《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

相关规定来分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附件 A将“技
术法规”定义为：强制执行的规定产品特性或相关的加
工和生产方法的包括可适用的行政(管理)规定在内的
文件。技术法规也可以包括或专门规定用于产品、生

产过程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识

要求。从语义分析的角度，这一定义存在模糊性。在

上述定义中，第一个句子中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限定为“相关的”，即与产品相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
法，而在第二个句子中的“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前并
无限定词，而且明确包括了“标志或标识要求”。于是，
关于《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中的技术法规是否包括“与
产品特性无关的 PPM”，各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一
些成员国认为，上述对“技术法规”的定义意味着禁止
成员实施“与产品特性无关的 PPM”的技术法规，而另
一些国家却坚持，“与产品特性无关的 PPM”应该并且
实际上已为该协定所规制，否则一些重要的法规，尤

其是正在形成中的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以生产过程为规

制对象的法规将会超出《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调整

范围。[8] 
实际上，PPM贸易措施与WTO规则体系的关系

大多体现在食品安全领域。“出于对食品质量的追求，
对 PPM 的规制已成为贸易领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中

最具争议性的问题。”[9]现阶段与食品有关的贸易争端

大都与 PPM有关。如旷日持久的荷尔蒙牛肉案固然涉
及举证责任分担、风险评估、争端机构裁决和建议的

执行等众多法律问题，但从 PPM的角度考虑，双方争
执的焦点可归纳为：美、加等国在饲养牛的过程中，

添加人工激素，促进其生长速度。但在其最终出口的

产品——牛肉中，可能并没有人工激素被检出，或者

人工激素与牛体内的自然激素可能在检测中没有区

别。欧盟能否基于牛肉的上述生产过程可能对人的健

康造成有害影响为理由，采取最高程度的保护措施?
而美国和欧盟关于转基因食品规制的争端也可归结为

对 PPM规制的不同理念。欧盟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一种
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必须与最终食品分开监管。

“一旦食品投放市场的方式、生产过程或生产方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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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化或者食品具有了非传统性成分，这些事实对于

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判断的影响应予以

考虑。”[10]与此相反，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是“实
质相同”原则，即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视为与传统食品相
同的物质，除非前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美国

对转基因食品或含转基因成分食品的监管与对传统食

品的监管无实质性差别。“对食品的规制，不论其生产
方法如何，取决于食品的客观特征或成分。尽管在某

些情况下，了解食品的生产方法有助于理解最终食品

的安全性和营养特征，但审查食品安全性的关键因素

应是食品的特征而不是食品生产所使用的新的生产方

法。” [11] 

2. 实施 PPM贸易措施的法律意蕴 
第一，将食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纳入衡量食

品安全的因素，可能有利于满足食品进口国的消费者

偏好，但会加重食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和监管成本。

现阶段，对于 PPM进行规制的立法实践和主张主要来
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技术水平相

对落后，满足严格的 PPM贸易措施需要较高的费用，
最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被实质性地取消。第

二，PPM贸易措施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赋予 PPM
贸易措施在WTO体制下的合法地位将给WTO整个法
律规则体系带来挑战。这是因为：第一，现行 WTO
法律规则体系建立在对产品而非 PPM 贸易措施进行

规制的基础上。GATT第 3条是关于如何对待相同产
品的规则。两个“金枪鱼−海豚案” “美国−汽车税案”和
“美国−影响酒类和麦芽饮料措施案” “美国−汽油标准
案”均确认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间的“相同性”基于

产品本身的特征，不能根据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方

法确定。如 WTO 最终通过谈判明确允许成员国采取
基于 PPM的贸易措施，无疑将颠覆整个WTO贸易体
制的概念基础。第二，如果 PPM的贸易措施在WTO
规则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得以确认，其他与贸易无关的

事项，如劳动标准、法治政府等也可能成为实施贸易

措施的法定基础。这等于变相肯定了进口国国内法的

域外管辖权，从而使单边措施合法化。而这已不仅是

贸易问题，还直接涉及对出口国的主权侵蚀。 
面对 PPM对食品安全外延的扩展，我们应持有何

种态度? 为便于问题的分析，笔者以为，有必要将食
品贸易领域中的 PPM 分为两类：与最终食品相关的

PPM和与最终食品不相关的 PPM。前者包括那些对最
终食品的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特征，如危

害关键点分析和控制管理体系、良好操作规范等。后

者指那些在最终食品中不可识别、不可检测的特征。

在法律的规制方面，对前者的规制以降低食品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为特征，目的在于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对

后者的规制以提高食品的质量为特征，目的在于满足

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等法定性和伦

理性要求，规制实施的原因并不直接与人体健康相关

或其相关性并未得到国际间的广泛认可。与最终食品

相关的 PPM可进入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范围，而与最
终食品不相关的 PPM因其不可识别性、不可检测性而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易成为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工具。

因此，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应致力于限制和替代与

最终食品不相关的 PPM。例如，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监
管采取强制标识制度，但标识的内容仅限于可探察到

的食品成分而非基于生产过程中转基因技术的使用。 
(二) 动物福利 
晚近，发达国家基于动物福利立法而确立的动物

福利标准正在进入食品贸易领域，其潜在的贸易壁垒

作用正初现端倪。一般认为，“动物福利”一词最早由
美国人休斯于 1976 年提出，提倡人类在人道、合理
地利用动物的同时，要兼顾动物的福利，尽量保证为

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其后，

英国农场动物福利理事会提出了动物福利的基本标

准，即动物的五大自由：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

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

自由；享有生活无恐惧、不安和悲伤感的自由；享有

表达自然天性行为的自由。[12]如今，在发达国家诸如

“善待动物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动物福利似
乎已发展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动物的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和环境和谐。动物福利被定义为：为了使动

物获得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健康的状态而

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的相应的外部条件。 
1. 设置动物福利标准的法律依据 
在如此宽泛的概念基础上，发达国家设置的动物

福利标准(如认证制度、标识要求等)覆盖的范围不仅
包括农场动物的喂养、运输、宰杀条件，而且延伸到

社会伦理等文化深层次领域。但这些动物福利标准的

设置并无明确的国际法律依据，WTO的所有法律文本
都未明确涵盖动物福利的概念。在多哈回合关于农业

的谈判中，欧盟曾提出对于与动物福利相关的农业行

为给予农民补贴的主张，WTO 农业委员会于 2003 年
2 月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
一稿及其修改稿已将“动物福利支付” 列入“绿箱政
策” 之中。但由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停滞，关于
动物福利尚未达成任何多边协议。目前，设置动物福

利标准的法律依据仅来自某些国家的国内动物福利法

规，发达国家大多通过苛以进口动物源性食品国内动

物福利要求，将其国内的动物福利立法和标准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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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新西

兰已率先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早在

1958年美国即通过了《人道屠宰法》，1999年又修订
了其《动物福利联邦法典》，将关于动物健康、畜牧

业和运输动物过程中的标准纳入其中；新西兰也于

1999年制定了在内容上与《动物福利联邦法典》相似
的《动物福利法》；1973年日本制定了《关于保护和
管理动物法》，禁止遗弃和残忍对待动物；1990年的
《加拿大动物健康法》规定了对待和运输动物的方式，

并确立了自愿性的“行为规范”；进入 90年代以来，欧
盟制定了许多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类立法：

一是欧盟成员国签署的相关区域性国际公约，如《国

际运输中的动物保护欧洲公约》规定了运输过程中动

物喂饲的间隔时间和围栏的空间特征，《保护农场动

物欧洲公约》规定了对待农场动物的一般要求，包括

提供食物、活动自由、健康检查、灯光调试、空气流

通和清洁的围栏；二是基于欧盟基础性条约授权制定

的相关条例和指令。如 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Directive 1999/74/EC 规定了生蛋母鸡所处的鸡笼尺
寸不得低于 550 cm2，除此之外，欧盟还针对特定的

农场动物，如牛、猪、鸭、鹅等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2. 实施动物福利标准的法律意蕴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动物保护方面的文化差异，

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存在系统的动物福利立法。这种立

法上的巨大差距和相应国际法律规制的缺位，使动物

福利标准问题成为引发相关贸易冲突的潜在力量。从

动物福利的视角出发，前文述及的金枪鱼—海豚案和

海虾—海龟案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因美国国内野生动物

福利法规在域外适用而引发的贸易争端。虽然迄今在

WTO体制下，尚未出现基于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而引发
的食品贸易争端案件，但此类案件的发生恐怕已为时

不远。2002年，乌克兰向法国出售一批生猪，经过 60 
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到达目的地后，却被法方拒绝入

境。理由是这批猪在运输途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没有考虑到动物福利，违反了法国有关动物福利的规

定。[13]我国有学者提出了动物福利贸易壁垒问题，认

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的法律条文、标准体系、

饲养方式、运输方式和屠宰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贸易壁垒会加大出口企业成本，

加大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应积极应对。[14]关于动物福

利标准对贸易的消极性影响，我国也有学者利用囚徒

困境模型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在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实施动物福利壁垒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

处于有利地位。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设

置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是博弈双方追求最大利益的必

然选择。[15] 

发达国家动物福利标准的设置不仅严重影响发展

中国家食品贸易的市场准入，而且威胁发展中国家的

立法和文化自主权。因此，在国内法律规制层面，完

善我国的国内动物福利立法是应对之举。在国际法律

规制层面，鉴于国家间在动物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立

法差距和文化差异，达成专门性国际协议的机会不大，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动物福利的规则博弈更可

能是围绕 GATT 第 20 条的解释展开。为谋求动物福
利在 WTO 规则中的合法地位，已有西方学者提出建
议，将 GATT第 20条(a)(b)中的“必需的措施”改为“相
关的措施”，在 GATT第 20条(b)中增加“动物福利”的
表述。[16]我国应在此过程中审慎、积极地阐明立场：

对动物福利及 GATT 第 20 条做狭义的界定和解释。
在食品安全领域，反对发达国家倡导的意义宽泛的动

物福利概念，提出新的主张：只有那些对最终食品的

安全性能够产生可识别性影响的动物福利标准才可作

为实施动物福利贸易措施的依据，其他动物福利标准

属一国的文化范围，不得以贸易措施的形式对食品出

口国施加强制性影响。 
 

三、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界定 
 
总体而言，目前已有的食品安全概念呈现某种泛

化的趋势，并已经显现出重要的法律意蕴。为此，我

们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的概念做进一步的

界定。 
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人们对食品安全

的认知存在多样性，不同的社会群体——消费者、监

管者、食品工业界、学术界和特殊利益群体基于各自

的出发点，对何谓安全食品有不同的描述和期望。例

如，消费者一般对食品安全的理解比较直观和实际，

如正常食用不致生病。但是消费者是由在年龄、生活

经历、健康状况、知识水平、购买能力等方面存在差

异的个体构成的人群，因而个人的“食品安全”概念受
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当食品因贸易而跨越

一国国界时，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因经济利益、思想

观念差异，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更为多样。可以说，

在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确认过程中，充满了不同群体

间利益的博弈和妥协。此外，食品安全也是一个相对

性的概念。一种食品对某些人是安全的，但对其他一

些人不安全。譬如，对大多数人安全的牛奶、海鲜等

食品，也可给过敏人群带来风险；有些食品在一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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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下是安全的，而在超过此摄入量下是不安全的，

所谓“剂量决定毒性”；有的食品以一种方式食用是安
全的，而在另一种方式下食用则可能给健康带来危险，

如未煮熟的四季豆，柿子和螃蟹一起食用等。食品安

全的相对性还在于食品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也并不相同。

在现代食品的生产过程中，食品技术和食品安全之间

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悖论——技术的提高在降低某些风

险的同时，往往会制造出新的风险。例如，转基因技

术和食品添加剂合成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被制造
出来的风险”的主要来源。随着人类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能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期望值也越来越

高，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发达国家已开始主张将动物福

利、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纳入食品安全的考量范围。

因此，一个广泛接受的食品安全概念要考虑食品安全

的综合性和相对性，致力于在保障公共健康、经济利

益和控制风险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从词义的角度考查，食品安全(food safety)中的

“safety”指远离危险并没有导致危险隐患。[17]可见，安

全总是与危险(风险)相生相随。因而从判定食品是否
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损害风险的角度来界定食品安全也

就成为一种合理的思路。相较于单纯以是否对人体健

康造成损害的结果性标准界定食品安全的方法，这种

从风险切入的思路有助于实现食品安全的可测度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地接纳了从风险的角

度来界定食品安全的思路。美国营养学专家玛丽恩·内
斯特尔就认为，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的风险在可接受水

平范围之内。“对风险可接受的判断基于：认识水平、
公众意见、价值观及科学定义。”[18](15)但问题的关键

是如何确定风险“可接受的水平范围”，对此存在两种
风险评估的理念：以科学为基础和以价值观为基础。

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观念基于风险是客观的、可

测量的前提，通过危害识别、危害描述、暴露评估和

风险描述四个基本要素，平衡风险成本与利益，来决

定风险对健康损害的危险性。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风险

评估理念在评价风险时不仅基于其损害健康的潜在危

险性，同时也基于个人信仰以及心理、文化和社会因

素。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观念通常考虑病例数量、

疾病的严重程度、死亡率、风险的成本和风险的收益

等因素，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理念还要考虑

风险是可见的还是隐性的、已知的或不确定的、熟悉

的或陌生的、天然的或人工的、可控的或不可控的、

轻微的或严重的等因素。应该说，在食品安全的界定

过程中考虑某些重要的价值观因素具有一定的社会基

础，“科学家们口中的风险只是疾病和死亡，‘公众希

望恐惧和愤怒’的因素也被考虑进去。”[18](20)但在实践

中，价值观因素，如动物福利考量具有主观性，且大

多只影响食品的质量而非食品的安全性。为避免食品

安全概念法律界定的泛化，笔者以为，风险“可接受的
水平范围”应建立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理念之
上。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的界定需建立在以科学为依据

的风险评估之上，同时要抑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

的过高期望。 
综上，笔者以为“食品安全”应界定为：食品的种

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

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各环节中的危害经

科学的风险评估确认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

代的人体健康。这一定义确认了食品安全的本质特征

是“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的人体健康”，
规定了安全性食品的两个检验标准：一是从食品生产

到消费各环节的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这

些标准和要求主要表现为食品安全法规，而食品安全

法规是一国在食品领域文化、经济和技术状况的综合

反映。二是从食品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中的危害经科学

的风险评估确认不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的

人体健康。以科学为依据的风险评估，可以为食品安

全提供确定性、公正性和连续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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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flection on improper extension in defining food safety 
 

HAN Yonghong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Defining food safety is subject to a kind of ext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However, such definitions 
of food safety covering food quality and the other related concepts do no good in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food safety law in China. With an aim to change such a tendency of extension in defining food safety, legal efforts shall 
be made in two aspects: food safety should be based on risk, balancing the scientific factors and ethic factors in 
identifying food safety; the issues of PPM and animal welfare should not be penetrated into the global regulatory 
system on food safety without distinct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risk; PPM; anim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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